
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0）吉 01破 13、破 14号 

申请人：吉林森工金桥地板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郑志斌。  

申请人：吉林新合木业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郑志斌。  

被申请人：吉林森工金桥地板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长

春市宽城区凯旋北路 9788号。 

法定代表人：夏凌宇，董事长。 

被申请人：吉林新合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长春市

宽城区凯旋北路 9788号。 

法定代表人：王成久，董事长。  

本院分别于 2020 年 9 月 11 日、10 月 10 日裁定受理吉

林森工金桥地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桥地板集团）、

吉林新合木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合木业公司）破产

重整申请，并于同日指定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分别担任金桥

地板集团、新合木业公司管理人。2022 年 11月 22 日，金桥

地板集团、新合木业公司管理人以两公司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且财务严重混同、区分两公司财产成本过高、单独实施破产

重整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等为由，向本院提出对

两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的申请。本院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依法组织召开听证会，申请人、被申请人、股东代表、部

分债权人及审计评估机构通过在线方式参加听证。 

本院查明，金桥地板集团成立于 2002 年 2月 25日，注

册资本 67,800 万元，法定代表人夏凌宇，住所地为长春市



宽城区凯旋北路 9788 号，登记机关为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宽城分局。新合木业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 26 日，注

册资本 17,726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王成久，住所地为

长春市宽城区凯旋北路 9788 号，登记机关为长春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宽城分局。金桥地板集团持有新合木业公司 100%

股权，新合木业公司为金桥地板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申请人向本院提交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业字[2022]37367 号《吉林森工金桥

地板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新合木业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混同情

况调查报告》显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

木业公司存在明显的财务混同特征：金桥地板集团统一调配

资金，融资资金供双方使用；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

间在土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上混同使用；金桥地

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往来金额巨大且代收代付频繁，资金

流向及使用区分成本高，存在金桥地板集团直接要求新合木

业公司调账情况，调账事项难以还原；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

木业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相同，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

格等受金桥地板支配；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间关联

担保金额巨大；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间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交叉兼职，主要人事任免受金桥地板集团控

制，董监高人员混同。具体表现为： 

一、金桥地板集团统一调配资金，融资资金供双方使用。 

金桥地板集团统一负责银行借款及审批发放，新合木业

融资缺乏自主性。经金桥地板集团领导决定，金桥地板集团

贷款采用统贷统还的方式，即由集团向金融机构统一贷款，

再按各分子公司资金需求进行分拨，各分子公司还款给集

团，再由集团统一归还金融机构的形式。同时，金桥地板集



团统一调配融资租赁款，新合木业公司资金使用受金桥地板

集团管控。 

二、新合木业公司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与处置需

经金桥地板集团批准。 

根据金桥地板集团的《固定资产管理规范》第四章第十

二条，金桥地板集团董事会或经董事会授权的总经理办公会

是金桥地板集团所有固定资产的管理和决策机构，以及第四

章第十五条，安全生产处负责组织办理固定资产评估、验收、

报废、调转、出租或承包的相关手续。故新合木业公司生产

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资与处置需上报金桥地板集团，由金桥

地板集团统一批复。 

三、新合木业公司生产设备的更新或维保支出由金桥地

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共同承担，涉及金额及区分成本高。 

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生产、销售产品高度重

合，生产设备类型相同，设备零配件通用，对于生产设备的

日常维修，存在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混同使用零配

件的情况，即新合木业公司为金桥地板集团的设备进行维修

或购置零配件。自 2012年 1 月至 2022年 6 月新合木业公司

累计发生设备维修保养费用超过 2,600万元，由于设备类型

相同，零配件通用，维修费记录及统计不规范等原因，无法

区分其中承担的金桥地板集团设备维修及保养费金额。 

四、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间在土地、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资产上混同使用。 

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共用金桥地板集团土地。

新合木业公司租用金桥地板集团厂房，签订租赁合同并支付

租金，租金定价与市场价格存在明显差异。无形资产商标权

共用，商标权使用无需支付对价。金桥地板集团的土地和商



标被无偿占用，新合木业公司支付的租金低于市场价格，侵

害了金桥地板集团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基础设施共用，难

以区分。研发实验室及研发设备共用，新合木业公司无偿使

用研发成果。地板研发实验室由金桥地板集团投资组建，研

发设备由金桥地板集团购置，实验室由金桥地板集团及新合

木业公司研发人员共同使用。实验室共计研发 8项专利，专

利人为金桥地板集团，专利成果由新合木业公司无偿使用。 

五、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往来金额巨大且代收

代付频繁，资金流向及使用区分成本高，存在金桥地板集团

直接要求新合木业公司调账情况，调账事项难以还原。 

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之间往来交易频繁且金

额巨大，根据调查并通过查阅企业的相关账务凭证，从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日，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

公司间资金往来频繁，共发生交易数量 1245 笔，交易金额

合计 36.39亿元。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代收代付交

易频繁，金额较大。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共发生代收代付 612笔，

涉及金额 3.32 亿元。金桥地板集团统一安排新合木业公司

调账事项，调账事项难以还原。 

六、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主要经营业务相同，

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易价格等受金桥地板集团支配。 

金桥地板集团实行统一采购管理，新合木业公司交易行

为等受金桥地板支配，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存在相

同供应商的情况，供应商的挑选主要是根据金桥地板统一供

应商名录。供应商目录由金桥地板集团统一，若有新增客商

目录由金桥地板集团审批。金桥地板集团内外销制度统一管

理，销售公司定期向金桥地板集团上报国内销售报表等事



项，外销公司经营活动事项受金桥地板集团统一控制。 

七、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间公司关联担保金额巨

大。 

自 2017 年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金桥地板集团和新合

木业公司存在 2笔担保情况。一是金桥地板集团与大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 5,990.00 万元的借款协议，以

新合木业公司 100.00%股权质押担保，新合木业公司连带保

证担保；二是由金桥地板集团主导进行融资租赁，将金桥地

板集团、新合木业公司等四家的设备售后回租，从国网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得到的融资款由金桥地板集团进行统一

调配。 

八、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间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交叉兼职，主要人事任免受金桥地板集团控制，董

监高人员混同。 

听证前及听证期间本院未收到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

且参加听证的债权人、金桥地板集团及新合木业公司及均认

可存在上述混同事实，对金桥地板集团及新合木业公司进行

实质合并重整无异议。 

本院认为，企业破产类案件的审理应当尊重法人人格的

独立性。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是指多个关联企业视为单一

企业，合并资产与负债，在同一财产分配与清偿债务的基础

上进行破产程序，各企业的法人人格在破产程序中不再独

立，包括实质合并破产重整与清算。在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出

现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

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等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依申请

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本案中，就管理

人申请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本



院综合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是否应进行实质合并重整进行评

述： 

一、关于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法人人格是否高

度混同 

金桥地板集团持有新合木业公司 100%股权，其利用控股

股东的核心地位，对新合木业公司在财务资金管理、经营管

理、人事管理等方面进行过度支配和控制，新合木业公司对

自身运营和管理缺乏独立决策程序和独立意志。新合木业公

司在资金管理及支出、财务预算、固定资产管理、财务盘点

核算、对外投融资等方面均受金桥地板集团控制。两公司主

要经营业务相同，新合木业公司的交易行为、交易方式、交

易价格等受金桥地板集团支配。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

司往来金额巨大且代收代付频繁，相互之间关联担保金额巨

大。另外，两公司在土地、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资产上混

同使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存在相互兼任、交叉任

职，人事任免受金桥地板集团控制情况。因此，应当认定金

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已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同。 

二、关于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财产区分成本是

否过高 

新合木业公司在金桥地板集团整体管理情况下，两公司

间存在大量资金拆借和代垫款项，形成错综复杂的往来关

系，且金额巨大、收代付频繁，形成账面往来余额差异。金

桥地板集团及新合木业公司账面资产和负债情况并不能反

映其真实的权利和义务，资产不是来源于股东出资和生产经

营所得，负债不是产生于自身的经营和融资，仅有记账意义。

资金流向及使用区分成本高，存在金桥地板集团直接要求新

合木业公司调账情况，调账事项难以还原，无法准确还原至



客观真实的状态。另外，新合木业公司生产设备的更新或维

保支出由金桥地板集团与新合木业公司共同承担，涉及金额

及区分成本高。因此，区分金桥地板集团和新合木业公司财

产成本过高。 

三、关于实质合并重整是否有利于保护债权人公平清偿 

金桥地板集团及新合木业公司之间财产高度混同，债务

结构错综复杂，关联担保金额巨大，金桥地板集团及新合木

业公司的融资负债，均可通过担保关系、联合承租关系向两

家公司追偿。即两家公司对同笔金融负债均负有偿还义务，

若单独重整，将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且金桥地板

集团及新合木业公司之间因人格混同导致资产负债情况与

经营管理结果不匹配，如单独重整，债权人的受偿率可能存

在较大差异，部分债权人将遭受严重不公平受偿的损失。据

此，实质合并重整将有利于保障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的利

益。 

四、关于实质合并重整是否具有必要性及可行性 

金桥地板集团及新合木业公司已先后进入破产重整程

序，通过实质合并重整，可以使两公司的资源迅速整合，有

利于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发挥整体资产的运营价值，实现

资产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提高整体清偿率，增强重整成功的

可能性。故而对两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具有必要性及可行

性。 

综上，金桥地板集团、新合木业公司法人人格高度混同，

区分各关联公司财产成本过高，对其合并重整有利于保护全

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利益，管理人的申请具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应对金桥地板集团、新合木业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七



十一条规定，裁定如下： 

对吉林森工金桥地板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新合木业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 

如不服本裁定，可自本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

行。 

 

 

审    判    长      梁琳琳 

审    判    员      徐  俊 

审    判    员      李向超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三日 

 

 

                         书    记    员      宋依纹 
 


